矿山地质环境治理项目验收

网上办理流程：














窗口办理流程：













办理材料清单：
	事项名称
	矿山地质环境治理项目验收

	法定工作日
	20个工作日

	承诺工作日
	15个工作日

	办理环节及所需时限
	→窗口受理（1天）

→事项主办人、科室负责人核查（7天）

→局领导审核、审批（5天）

→出具文件（1天）→窗口送达（1天）

(不包括材料审查、现场踏勘、评审(估)、听(鉴)证、集体会审，或上级审批、公告等时间)

	申请资料
（申请材料）
	(1)《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

（2）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期间财务支出会计核算报表；

（3）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治理项目预、决算书，

（4）相关印证图片。

	审核依据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规定》 


注册并登陆新疆政务服务网选择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国土局，点击对应事项上传资料





申请人提交申请并按申请材料清单准备电子版资料





审查内容：


1.申请资料是否齐全；


2.申请书填写是否规范；


3.企业是否盖章，主要负责人是否签字；


4.提交的纸质版资料与网站上传扫描件内容是否一致；





资料不合格，材料补正





资料齐全





工作人员网上受理





资料合格





国土局服务窗口工作人员网上审查





内部网上转送矿管（测绘）科室主办





组织相关专业技术专家对矿山企业提交的验收材料进行初审，提出初审意见，对确有必要的，组织人员有现场踏勘





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同级财政、环保、监察、安监等行政主管部门和有关矿山主管部门进行审核、审批。





出具调查意见





办结





申请人将纸质版申请及相关资料报至准东投资中心国土局服务窗口





申请人提交申请并按申请事项要求准备纸质版资料





资料不合格，材料补正





资料合格





审查内容：


1.申请资料是否齐全；


2.申请书填写是否规范；


3.企业是否盖章，主要负责人是否签字；


4.提交的纸质版资料与网站上传扫描件内容是否一致；





国土局服务窗口工作人员审查





国土局窗口工作人员出具受理通知书





审查通过





将资料报送至矿管（测绘）科室





组织相关专业技术专家对矿山企业提交的验收材料进行初审，提出初审意见，对确有必要的，组织人员有现场踏勘。


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同级财政、环保、监察、安监等行政主管部门和有关矿山主管部门进行审核、审批。





办结





通知办理人领取








